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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五條 機慢車兩段

左(右)轉標誌「遵20」、

「遵20.1」，用以告示左

(右)轉大型重型機車以

外之機車或慢車駕駛人

應以兩段方式完成左

(右)轉。本標誌設於實

施機慢車兩段左(右)轉

路口附近顯明之處，並

應配合劃設機慢車左

(右)轉待轉區標線。 

駕駛人於實施機慢

車兩段左(右)轉之行車

管制號誌路口，應遵照

號誌指示，在號誌顯示

允許直行時，先行駛至

右 (左 )前方路口之左

(右 )轉待轉區等待左

(右)轉，俟該方向號誌

顯示允許直行後，再行

續駛。 

遵20 

遵20.1 

  本標誌下緣得設

「機慢車兩段左 (右 )

轉」附牌，標準型附牌

圖例如下： 

第六十五條 機慢車兩段

左(右)轉標誌「遵20」、

「遵20.1」，用以告示左

(右)轉大型重型機車以

外之機車或慢車駕駛人

應遵照號誌指示，在號

誌顯示允許直行時先行

駛至右(左)前方路口之

左(右)轉待轉區等待左

(右)轉，俟該方向號誌

顯示允許直行後，再行

續駛，以兩段方式完成

左(右)轉。本標誌設於

實施機慢車兩段左(右)

轉路口附近顯明之處，

並配合劃設機慢車左

(右)轉待轉區標線。 

遵20 

遵20.1 

本 標 誌 下 緣 得 設

「機慢車兩段左 (右 )

轉」附牌，標準型附牌

圖例如下： 

一、為使用路人瞭解並遵

守本標誌，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前段標誌設

置目的與中段駕駛人

駕駛行為分別規定，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二、原第二項遞移至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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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 加

氣站標誌 「指58-1」，用

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

有加氣站，並得以附牌

指示方向、距離及營業

時間。附牌之製作與停

車處標誌同。 

指58-1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 加

氣站標誌 「指58-1」，用

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

有加氣站，並得以附牌

指示方向、距離及營業

時間。附牌之製作與停

車處標誌同。 

    指58-1 

因原有加氣站標誌樣式與

加油站標誌相似，為便利

用路人辨識，爰重新設計

加氣站標誌，並以黑色代

表加氣設施。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二 充

電站標誌「指58-2」，用

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

有電動車輛充電站，並

得以附牌指示方向、距

離、充電型式、服務方

式。附牌之製作與停車

處標誌同。 

「指58-3」用以指

示汽車充電站，「指58-

4」用以指示機車充電

站。 

指58-2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二 充

電站標誌「指58-2」，用

以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

有電動車輛充電站，並

得以附牌指示方向、距

離、充電車種及型式、

服務方式。附牌之製作

與第一百十八條停車處

標誌同。 

指58-2 

一、刪除第一項末段「第

一百十八條」之文

字，俾與本規則類似

條文之體例一致。 

二、因原有充電站標誌樣

式與加油站標誌相

似，考量用路人於行

進狀態較不易辨識，

爰重新設計「指 58-

2」充電站標誌。在

設計意象上參酌綠色

有綠能環保含意，故

以綠色代表充電設

施；又考量閃電圖案

較英文字母「EV」直

覺，爰將充電站標誌

之「EV」文字改為橫

書閃電。另因相關標

誌如一百十八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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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58-3 

指58-4 

（單位：公分） 運輸場站標誌已標示

尺寸可供設置依據，

爰刪除「指58-2」之

尺寸標示。 

三、分別就汽車充電站及

機車充電站增訂「指

58-3」及「指58-4」

二種指示標誌類型，

於主牌面標示待充電

之車種，考量黑色與

標誌牌面白色對比較

佳，爰以黑色代表待

充電之車輛。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三 電

動機車換電站標誌「指

58-5」，用以指示行車路

線附近設有電動機車換

電站，並得以附牌指示

方向、距離、換電型

式、服務方式。附牌之

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指58-5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近年電動機車日

益普及，為利指示用

路人前往電動機車換

電站，爰新增「指58-

5」電動機車換電站標

誌。在設計意象上參

酌綠色具有綠能環保

含意，一般多以閃電

圖案表示充電，且黑

色與標誌牌面白色對

比較佳，爰以綠色及

閃電代表已充電之電

池，以黑色代表待換

電之機車，並以循環

箭頭代表換電循環模

式。 

第一百八十三條之一 快

慢車道分隔線，用以指

示快車道外側邊緣之位

置，劃分快車道與慢車

道之界線。其線型為白

實線，線寬為十公分，

除臨近路口得採車道線

劃設，並以六十公尺為

原則外，應採整段設

置，但交岔路口免設

之。道路設有劃分島；

其功能為劃分快慢車道

者，應劃設本標線於劃

分島之兩側，與劃分島

間隔至少十公分。 

第一百八十三條之一 快

慢車道分隔線，用以指

示快車道外側邊緣之位

置，劃分快車道與慢車

道之界線。其線型為白

實線，線寬為十公分，

除臨近路口得採車道線

劃設，並以六十公尺為

原則外，應採整段設

置，但交岔路口免設

之。劃設本標線，距離

人行道、路緣或車輛停

放線應有二公尺以上之

寬度。道路設有劃分

島；其功能為劃分快慢

一、為統一本條之用語，

將「分隔島」修正為

「劃分島」。 

二、本標線與人行道、路

緣或車輛停放線之距

離，包含慢車道寬度

考量交通部頒布之

「公路路線設計規

範」已將最小機車道

寬度由二公尺修正為

一點五公尺，現行第

一項中段「劃設本標

線，距離人行道、路

緣或車輛停放線應有

二公尺以上之寬度」



5 
 

本標線應於慢車道

由左至右併排繪設機車

圖案及自行車圖案，每

過交岔路口入口處標繪

之，路段中每超過五百

公尺得加繪一組。慢車

道寬度不足二公尺時，

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案

得採縮小型繪設。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

下： 

 

車道者，應劃設本標線

於分隔島之兩側，與劃

分島間隔至少十公分。 

    本標線得視需要於

慢車道由左至右併排繪

設機車圖案及自行車圖

案，每過交岔路口入口

處標繪之，路段中每超

過五百公尺得加繪一

組。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

下： 

 

之規定，已不合時

宜，爰予以刪除。 

三、因本標線為線寬十公

分白實線，其與線寬

十五公分白實線之路

面邊線外型相近，為

利用路人辨識兩者間

之差異並正確使用道

路，爰修正第二項規

定，本標線應於慢車

道繪設機車圖案及自

行車圖案。另考量慢

車道會有不足二公尺

之情形，爰於末段增

訂慢車道寬度不足二

公尺時，機車圖案及

自行車圖案得採縮小

型繪設。 

四、修正第三項，於本標

線圖例增訂「縮小型

尺寸」，以原本慢車道

寬度達二公尺之機車

及自行車圖案訂定為

標準型，依慢車道寬

度縮短比例，縮小型

尺寸訂定為標準型尺

寸之零點七倍，縮小

型圖案間距採七公

分，使機車及自行車

圖案足夠於慢車道最

小寬度併排繪設。 

第二百二十六條 道 路 交

通合於下列條件之一

者，得設置行車管制號

誌： 

一、八小時汽車交通

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

口之幹、支線道

每小時汽車交通

量，在平均日中

幹、支線道交通

量同時有八小時

以上高於下表之

規定。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

第二百二十六條 道 路 交

通合於下列條件之一

者，得設置行車管制號

誌： 

一、八小時汽車交通

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

之幹、支線道每

小 時 汽 車 交 通

量，在平均日中

幹、支線道交通

量同時有八小時

以上高於下表之

規定。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口

一、依現行第四款規定，

市區街道交岔路口及

市區街道附近二百公

尺以內，如設有行人

立體穿越設施，則不

符合設置行車管制號

誌之條件，考量行人

立體穿越設施將使行

人須繞行或增加步行

空間，且不利身心障

礙使用者通行。為利

主管機關可依道路交

通環境提供較為友善

之行人通行環境，爰

刪除第四款第一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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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幹、支線道

每小時汽車交通

量，得以下表之

百 分 之 七 十 計

算。 

二、四小時汽車交通

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

口之幹、支線道

每小時汽車交通

量，在平均日中

幹、支線道交通

量同時有四小時

以上高於下表之

規定者。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

口之幹、支線道

每小時汽車交通

量，得以下表之

百 分 之 七 十 計

算。

三、尖峰小時汽車交

通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

口之幹、支線道

尖峰小時汽車交

通量，在平均日

中同時高於下表

之幹、支線道每

小 時 汽 車 交 通

量，得以下表之

百 分 之 七 十 計

算。 

二、四小時汽車交通

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

之幹、支線道每

小 時 汽 車 交 通

量，在平均日中

幹、支線道交通

量同時有四小時

以上高於下表之

規定者。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口

之幹、支線道每

小 時 汽 車 交 通

量，得以下表之

百 分 之 七 十 計

算。

三、尖峰小時汽車交通

量：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

之幹、支線道尖

峰小時汽車交通

量，在平均日中

同時高於下表之

第二目要求必須「無

行人立體穿越設施」

之條件。 

二、依現行第五款規定，

學校出入口附近須在

汽車交通量、行人穿

越數均高於一定基

準，且附近二百公尺

以內無行人立體穿越

設施或其他行車管制

號誌等條件下，方得

設置行車管制號誌；

鑒於學校周邊通學環

境逐漸受到重視，且

為利主管機關妥為規

劃友善學童之通學環

境，爰修正第五款，

放寬對於學校出入口

得設置行車管制號誌

之規定，修正為主管

機關視需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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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

口之幹、支線道

尖峰小時汽車交

通量，得以下表

之百分之七十計

算。 

 
四、行人穿越數：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

口之幹線道每小

時汽車交通量與

行人穿越數，在

平均日中同時有

八小時以上高於

下表之規定。 

(二)市區街道中段之

每小時汽車交通

量 與 行 人 穿 越

數，在平均日中

同時有八小時以

上高於下表之規

定，且附近二百

公尺以內無其他

行車管制號誌可

資管制交通。 

(三)郊區道路交岔路

口或中段之每小

時汽車交通量與

行人穿越數得以

下表之百分之七

十計算。 

五、學校出入口：視需

要設置行車管制號

誌，其每日運作時

間應予適當之管

規定。 

(二)郊區道路交岔路口

之幹、支線道尖

峰小時汽車交通

量，得以下表之

百 分 之 七 十 計

算。 

 
四、行人穿越數： 

(一)市區街道交岔路口

之幹線道每小時

汽車交通量與行

人穿越數，在平

均日中同時有八

小時以上高於下

表之規定，且無

行人立體穿越設

施。 

(二)市區街道中段之每

小時汽車交通量

與行人穿越數，

在平均日中同時

有八小時以上高

於下表之規定，

且附近二百公尺

以內無行人立體

穿越設施或其他

行車管制號誌可

資管制交通。 

(三)郊區道路交岔路口

或中段之每小時

汽車交通量與行

人穿越數得以下

表之百分之七十

計算。 

五、學校出入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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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六、肇事紀錄：交通量

高於第一款或第二

款規定之百分之八

十，且曾發生重大

事故，或一年內曾

有五次以上肇事紀

錄，非藉號誌無法

防止。 

七、幹線道連鎖：市區

幹線道交岔路口間

距超過二百公尺，

其中間之交岔路口

有必要設置號誌以

配合相鄰號誌運轉

而構成連鎖號誌系

統。 

八、路網管制： 

(一)市區交岔路口為

納入區域交通路

網之號誌管制系

統，確有需要設

置。 

(二)行車管制號誌時

相 為 早 開 、 遲

閉、三時相以上

或紅燈顯示時間

逾六十秒、路型

特殊、支線道位

置不明顯之道路

或交岔路口，得

附設行車倒數計

時顯示器。 

九、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行經之交岔路口。 

出入口附近道路之

雙向總和汽車交通

量在平均日中二小

時內高於八百輛，

同此二小時內之行

人穿越數高於二百

五十人次，且附近

二百公尺以內無行

人立體穿越設施或

其他行車管制號誌

可資管制交通。但

依此條件設置行車

管制號誌，其每日

運作時間應予適當

之管制。 

六、肇事紀錄：交通量

高於第一款或第二

款規定之百分之八

十，且曾發生重大

事故，或一年內曾

有五次以上肇事紀

錄，非藉號誌無法

防止。 

七、幹線道連鎖：市區

幹線道交岔路口間

距超過二百公尺，

其中間之交岔路口

有必要設置號誌以

配合相鄰號誌運轉

而構成連鎖號誌系

統。 

八、路網管制： 

(一)市區交岔路口為納

入區域交通路網

之 號 誌 管 制 系

統，確有需要設

置。 

(二)行車管制號誌時相

為早開、遲閉、

三時相以上或紅

燈顯示時間逾六

十 秒 、 路 型 特

殊、支線道位置

不明顯之道路或

交岔路口，得附

設行車倒數計時

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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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行經之交岔路口。 

第二百三十五條 本規則

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十七年四月十四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其施行

日期，由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定之。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九十六

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

正發布之第五十五條之

二條文，自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五十五條之

二條文，自一百十一年

四月三十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修正發布之第一百二十

二條之一、第一百二十

二條之二條文，自一百

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一百八十三條之一條

文，自一百十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施行。 

第二百三十五條 本規則

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十七年四月十四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其施行

日期，由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定之。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九十六

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

正發布之第五十五條之

二條文，自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五十五條之

二條文，自一百十一年

四月三十日施行。 

為配合執行實務預留緩衝

期之需要，新增第六項施

行日期。 


